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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北方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3日召开了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章程》第

七十四条、七十五条规定“董事会拟定的利润分配方案应当作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

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但

《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公司章程》前后产生矛盾，公司拟对《公司

章程》第一百五十七条相应内容进行修订，与《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保持一致，利

润分配方案仅作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

需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一、章程修订对照表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百五十七条: 

（二）利润分配的决策机制和程

序 

具体分配预案由董事会结合公司

经营情况、盈利情况、资金需求提

出、拟定，独立董事应当对分配预案

发表独立意见，分配预案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实施。股

第一百五十七条: 

（二）利润分配的决策机制和程

序 

具体分配方案由董事会结合公司

经营情况、盈利情况、资金需求提

出、拟定，独立董事应当对分配方案

发表独立意见，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实施。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需经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公司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预案

时，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

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

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

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独

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

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

议。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预案进

行审议前，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

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

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

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公司根据经营情况、投资计划和

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外部经营环境

发生变化，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的，应以保护股东权益为出发点进行

调整。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

反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调整后的利润分配预案应由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实施。调

整后的利润分配预案需经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需经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

过。 

公司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

时，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

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

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

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独

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

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

议。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

行审议前，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

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

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

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公司根据经营情况、投资计划和

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外部经营环境

发生变化，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的，应以保护股东权益为出发点进行

调整。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

反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方案应由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实施。调

整后的利润分配方案需经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

利润分配政策特别是现金分红政策的

制定和执行情况，并对相关事项进行

专项说明。若公司年度盈利且满足现

金分红条件，但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分

红预案的，董事会应在年度报告中详

细说明未提出现金分红的原因、未用

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

使用计划，独立董事应当对此现金分

红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

利润分配政策特别是现金分红政策的

制定和执行情况，并对相关事项进行

专项说明。若公司年度盈利且满足现

金分红条件，但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分

红方案的，董事会应在年度报告中详

细说明未提出现金分红的原因、未用

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

使用计划，独立董事应当对此现金分

红方案发表独立意见。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二、其他事项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尚须向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与备

案，最终以登记机关备案登记的内容为准。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职能部门根据规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事宜。 

特此公告。 

 

                                                                               北方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4日 
 

     


	北方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方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3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章程》第七十四条、七十五条规定“董事会拟定的利润分配方案应当作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但《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公司章程》前后产生矛盾，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七条相应内容进行修订，与《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